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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北門區錦湖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會議紀錄 

日期：111年 6月 18日（星期二）上午 8時                 

地點：校長室 

主席：王瑞興主任                             紀錄：周雅雲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所示 

一、 主席致詞：  

歡迎各委員來開會，今天主要來審議 113學年度特殊教育工作等相關計畫，請委員們討論。 

二、 業務報告： 

本學期幫小朋友申請交通費補助，已通過審核，將於近日核發。特教助理、特教專業服務亦已執行完畢，

六年級郭生會轉銜到學甲國中，謝謝各位老師和家長對特教業務推展的幫忙。 

三、提案討論 

 （一）案由一：審議 113學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 

       說  明：113學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如附件，請委員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二：審議 113學年度學生特殊教育需求與課程調整規劃彙整表。  

       說  明：如附件，請委員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三：審議 113學年度 IEP。  

       說  明：參見特教學生 IEP紙本資料，請委員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 

 （四）案由四：審議交通費申請。 

       說  明：新生彭宜臻注意力不足過動，二年級吳宗濂中度智能障礙合併自閉症、三年級陳禹瑞情緒障礙，

且注意力不足過動，三位學生皆無法自行過馬路，無法自行避開危險，都需家長接送，故為

彭宜臻、吳宗濂及陳禹瑞申請交通費補助。 

       決  議：照案通過。 

  (五)案由五：審議下學期助理員申請。 

       說  明：新生彭宜臻注意力不足過動，因家庭功能缺乏很沒有安全感，學習力低弱，需要一直叮嚀提醒。

三年級陳禹瑞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情緒障礙，有時情緒控制不佳會持續嚎哭一小時以上，教師一人實

在無力兼顧他及其他學童，故需申請助理員服務。 

       決  議：照案通過。 

(六)案由五：審議專業服務申請。 

       說  明：一年級彭宜臻家庭功能低弱，行為偏差，申請社工心理治療。三年級陳禹瑞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持

續申請語言及職能治療，請委員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七)案由五：審議巡迴輔導班申請。 

     說  明：一年級彭宜臻不分類巡迴班。吳宗濂申請不分類巡迴班。三年級陳禹瑞申請不分類巡迴班及情障巡

迴班，請委員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上午 8：30 

 

特教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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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北門區錦湖國小 113學年度學生特殊教育需求與課程調整規畫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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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依據總綱柒、實施要點的第八條附則之規定，特殊教育班課程規劃需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備註 2：原班課程係指在原班上課，包含在普通班由

特殊教育教師入班進行合作教學；或在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與原班同學一起上課。 

備註 3：外加課程可適用於資源/巡迴班或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包括學習節數超過課綱原領域或原班排定節數及經專業評估後需提供的特殊需求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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